
 

 1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关规定，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等

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7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十六次董事会，经股东大会

授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北京

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5)第 1102

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矿业）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80,961.41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光大矿业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80,961.40 万元。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发行 61,241,600 股股份购买三河华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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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光大矿业 10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

准日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经交易各方

协商，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3.22 元/股。 

2016 年 4 月 27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30 次会议审核，本次重组获得有条件通过。2016 年 6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三河华

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1339 号），核准了本次重组。 

2016 年 6 月 28 日，光大矿业完成了 100%股权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光大矿业成为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盛达集团、三河华冠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业绩承诺主要条款如下： 

根据中煤思维出具的《矿业权评估报告》，本次交易中，光大矿

业在 2017 年之前处于建设期无盈利，在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预计

实现的净利润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光大矿业 7,444.55 12,317.60 12,269.71 

其中：大地矿区 5,758.18 5,715.76 5,715.76 

老盘道矿区 1,686.37 6,601.84 6,553.95 

合计 7,444.55 12,317.60 12,269.71 

2017 年 1 月，光大矿业收到《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快推进

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活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赤环发

【2016】303 号）和《克什克腾旗环保局关于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

规建设活动进行整顿管理的通知》（克环发【2016】172 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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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旗环保局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光大矿业内蒙克什克腾旗老盘

道背后锡多金属矿详查项目经 GPS 坐标定位表明，该项目位于黄岗梁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2017 年 8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退出方案》，并作出规定：“位于实

验区内合法的矿业权，限期退出自然保护区；对于矿业权退出的补偿，

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按照资源税分成比例，由自治区、盟市和

旗县（市、区）分担补偿费用；盟市、旗县（市、区）是补偿主体，

承担补偿资金落实责任。”光大矿业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为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内的探矿权项目，应限期退出自然保护区。 

根据老盘道背后矿区开发利用方案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显示，该矿山建设规模为 30 万吨/

年。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本次因国家政策调整被强制退出后，将无法开

发并产生效益，形成的业绩亏欠将对光大矿业实现业绩承诺造成很大

压力，并对中小股东造成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被强

制退出后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和损失，公司拟以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该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作价由原股东三河华

冠回购。按照重组时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评估值 43,171.07 万元（包

含负债）以及发行价格 13.22 元/股计算，三河华冠本次支付对价的

股份数为 32,655,877 股，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及时将该部分股份申请

注销。本次注销的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回购完成后，交易各方确认光大矿业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预计

实现的净利润变更为： 

金额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光大矿业 5,758.18 5,715.76 5,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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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扣除配套募集资金增资光

大矿业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净利润。 

业绩承诺期内，光大矿业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三河华冠应当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当年股份应补偿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业绩承诺期内三河华冠发生补偿义务的，应以股份进行补偿。 

如果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

补偿的股份数应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

的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如果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

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累

计获得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上市公司。 

三河华冠在业绩承诺期内应逐年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 

三河华冠应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回购并

注销，上市公司应在业绩承诺期的每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

发出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

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上

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 个月内实施回购方案；如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未通过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则上市公司应在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三河华冠，上市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公告股权登记日并由三河华冠将等

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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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冠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所持股份数量

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三河华冠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比

例享有获赠股份。 

三河华冠以股份补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股份补偿上限为其从本次

交易中出售光大矿业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光大矿业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及本次

交易配套募集资金影响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承诺净利润 5,715.76 11,473.94 

实现净利润 6,729.16 12,830.28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金额 -15.56 -15.48 

配套募集资金影响金额 510.22 809.95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影响后的净利润 6,218.94 12,020.25 

业绩承诺完成率 108.80% 104.76%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批准。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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